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春雪食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雪食品”、“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春雪食品使用募集资金向全

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9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春雪食品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8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人民币 48,888,679.2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1,111,320.75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

于 2021 年 10 月 2 日出具“大华验字[2021]000682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春雪食品 2020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以及《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

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春雪食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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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宰杀 5000 万只肉鸡智慧

工厂建设项目
31,990.16 16,000.00 春雪食品 莱阳

2
年产 4 万吨鸡肉调理品智

慧工厂建设项目
24,630.00 20,000.00 春雪食品 莱阳

3 肉鸡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 6,180.00 4,000.00 春雪养殖 莱阳

4
营销网络及品牌建设推广

项目
7,534.59 2,111.13 春雪食品 莱阳

5 信息化及智能化建设项目 4,727.00 2,000.00 春雪食品 莱阳

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春雪食品 莱阳

合计 85,061.75 54,111.13 -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

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支付项目所需剩余款项及置换已投入的自

有资金。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雪养殖”）为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肉鸡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资

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4,000万元向春雪养殖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三年。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实际需要，到期后可续借，也可提前偿还。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此额

度范围内根据实际需要安排资金拆借、签署相关合同。

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MA3C2EBX28
住所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富山东路 0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磊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8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种鸡、商品鸡的饲养；肉雏鸡孵化销售；养鸡技术咨询服务；粮食

收购；配合饲料（畜禽、幼畜禽、种畜禽）、浓缩饲料（畜禽、幼

畜禽、种畜禽）的生产销售；疫苗、兽药制剂的零售；畜禽养殖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微生物菌肥发酵原料生产销售；秸

秆碎粒发酵生物降解产品生产销售；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复合微

生物肥、微生物菌剂的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财务指标（万元）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资产总额   30,776.31   29,624.16 
负债总额   17,183.91   17,675.35 
净资产   13,592.40   11,948.81 
营业收入   67,505.51   91,295.62 

主要财务数据

净利润    3,143.59      949.33 

注：2020 年度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1 年 1-6 月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提供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春雪养殖提供无息借款，是基于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提供借款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本次向全资子公司通过借款的方式投入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存放于

全资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春雪养殖已按规定与保荐机构、开户银

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保证募集资金监管的有效实施。

七、相关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

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4,000万元向春雪养殖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三年。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到期

后可续借，也可提前偿还。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此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

需要安排资金拆借、签署相关合同。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

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4,000万元向春雪养殖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之日起三年。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到期

后可续借，也可提前偿还。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此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

需要安排资金拆借、签署相关合同。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

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

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该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金额调整事项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光大证券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马如华                       文光侠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日


